附件

收回一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目录（32项）
	序号
	实施部门
	项目类型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实施层级
	实施机关(原)
	改革方式
	备注

	
	
	
	主项
	子项
	
	
	阜新海州经济开发区
23项
	阜新新型材料产业开发区
28项
	阜新新邱经济开发区
23项
	
	

	1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其他行政权力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项目备案
	内资项目备案（工业技术改造项目除外）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
【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四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六大高耗能行业及年综合能耗5万吨标准煤（含）以上新、改、扩建备案权限由市发改委行使。

	
	
	
	
	非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备案（工业技术改造项目除外）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四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项目备案变更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
【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许可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 
【规范性文件】《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职权项目的决定》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或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级审批的项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3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政权力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九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或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级审批的项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政权力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规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或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级审批的项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5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政权力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四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或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级审批的项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政权力
	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五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五条  第六条 
【规章】《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辽宁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三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或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级审批的项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7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施工招投标备案（电子招投标除外）
	自行招标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或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级审批的项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书面报告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七条
【规章】住建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规章】《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招标投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2013年3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投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
	√
	√
	权限收回
	

	7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施工招投标备案（电子招投标除外）
	招标文件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七条 
【规章】住建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规章】《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招标投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2013年3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投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8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其他行政权力
	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跨行政区域项目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批。

	9
	海州区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水土保持条例》第十七条
	
县级
	√
	
	
	权限收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的项目由市水利局审批；海州区发展和改革局立项的项目由县区级水行政机关审批。

	10
	海州区农业农村局
	其他行政权力
	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二十七条 
【规章】《辽宁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 第二条第四款
	
县级
	√
	
	
	权限收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的项目由市水利局审批；海州区发展和改革局立项的项目由县区级水行政机关审批。

	11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许可
	临时用地审批
	临时用地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权限收回
	县区审批非耕地3公顷以下的用地；市级审批耕地及非耕地3公顷以上的用地。

	12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许可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13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许可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14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二十八条  
【规章】《辽宁省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
【规章】《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市级审批市级立项项目、区级立项的拟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的建设项目； 阜新县、新邱区审批县级立项项目；太平区审批区级立项的除划拨以外方式供地的建设项目。

	15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确认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16
	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按照《阜新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目录》（2021年本）审批权限管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17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政处罚
	对违反《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行为的处罚
	对未依法备案项目信息且经责令逾期不改正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18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对建设单位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处罚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建设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施工许可证、伪造或者涂改施工许可证的处罚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违反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19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行为的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19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行为的处罚
	对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七十五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规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第十九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行为的处罚
	对建设单位强行为施工单位提供不合格建筑材料构配件、未申请工程质量等级验核或者验核不合格而擅自使用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第三十九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竣工条件和质量标准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第四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1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对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处罚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处罚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十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处罚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2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检查
	房屋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六十二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第二款  第四十三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3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行为的处罚
	对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十五条 
【规章】《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第三十七条 
【规章】《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对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监理单位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23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行为的处罚
	对施工单位和个人超资质等级承揽工程、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 
【规章】《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第三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对施工单位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六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对承包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七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八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规章】《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第三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 第四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2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为的处罚
	对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或违法规避招标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四十九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招标管理规定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一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为的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二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或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三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为的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五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或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六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为的处罚
	对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或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七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九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对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5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行为的处罚
	对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等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六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2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检查
	建筑市场、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为、建设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及建设类注册人员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第四条  
【规章】《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规章】《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规章】《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 第四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规章】《辽宁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 


	市级
县级
	√
	√
	√
	权限收回
	

	2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检查
	建筑市场、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为、建设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及建设类注册人员监督检查
	
	【规章】《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  第四条 

【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六条 

【规章】《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第五条  
【规章】《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规章】《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规章】《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规章】《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  
	
	
	
	
	
	

	27
	海州区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
	对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擅自占用破坏水土保持设施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八条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五条
	
县级
	√
	
	
	权限收回
	

	28
	海州区农业农村局
	行政强制
	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在河道、水库、水土保持、水文监测站等涉水工程管理范围内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工程设施的强行拆除或封闭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六条　
【行政法规】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  《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县级
	√
	
	
	权限收回
	

	29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处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行为的处罚
	对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占用耕地的，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2年内恢复种植条件，逾期不恢复种植条件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条  第五十六条
	市级
县级
	
	√
	
	权限收回
	

	30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检查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及城乡规划实施情况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二十四条 第五十三条 
【规章】《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四十四条
	市级
县级
	
	√
	√
	权限收回
	

	31
	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行为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开工建设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
	市级
	√
	√
	
	权限收回
	

	32
	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行为的处罚
	对未依法报批或未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擅自开工建设的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四条　第三十一条 
【行政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市级
	√
	√
	
	权限收回
	

	注：“√”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原承接的经济管理权限。


